活动场地使用申请表
	申请部门
	

	申请事由
	

	申请日期
	
	预期使用时间
	

	主要负责人
	
	联系方式
	

	场所名称
	逸夫楼报告厅 □
大学生活动中心多媒体厅中厅 □ 
大学生活动中心多媒体厅大厅 □
其他活动场所：________________

	备注
	会场布置时间；是否外接设备；是否使用大屏等

	记录情况
	

	负责老师
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     日期：

	申请部门
主要负责人意见
	
      （公章）    （签字）      日期：  

	团委办
意见
	
       （公章）   （签字）      日期：  



此表原则上提前一周交至大学生活动中心南209温老师办公室签字
1. 使用期间，请使用部门保障活动场所设施安全，如有人为损坏，由使用部门负责维修或照价赔偿，非物业人员陪同下，不得开关中控室相关设备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如需使用活动厅大屏，需要备注注明大屏使用时间。
3.中控室活动主办方只留1-2人协调活动进行，非物业人员禁止入内。
4.场所使用由团委负责协调管理，学校活动优先，审批后方可使用。
5.使用部门负责卫生，并将设备恢复原样，在值班人员确认后方可离开。
6.使用期间请服从团委安排，违反规定将如实记录，禁止使用。
